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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 國 語 文 科 校 本 評 核 自 2005 年 9 月 於 中 四 施 行 以 來 ， 由 於 各 方 關 注

事 項 漸 多，考 評 局 經 一 連 串 諮 詢 後，決 定 簡 化 校 本 評 核 的 模 式。根 據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2007 年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中 國 語 文 科 考 試 課 程 ， 簡 化

後 之 校 本 評 核 佔 全 科 總 分 15%， 評 核 內 容 及 佔 分 比 重 如 下 ：  
  
 閱讀活動（佔全科 5%）  
 
 日常課業及其他語文活動（佔全科 10%）  
 
經 修 訂 後 的 2007 年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中 國 語 文 科 考 試 課 程 ， 學 校 在 實 施

校 本 評 核 時 ， 可 以 有 以 下 的 選 擇 ：  
 

1．呈交校本評核分數及獲取回饋，分數計算入全科總成績。 
2．呈交校本評核分數及獲取回饋，但分數不計算入全科總成績。 
3．不呈交校本評核分數。 

 
倘學校選擇以上第 2 或第 3 個推行模式，其公開考試成績將由佔全科

總分百分之八十五調整為佔全科總分百分之一百。 
 
本 評 分 手 冊 主 要 為 呈 交 校 本 評 核 分 數 的 學 校 而 設，以 說 明 具 體 的 實 施

方 法。至 於 選 擇 不 呈 交 校 本 評 核 分 數 的 學 校，亦 可 參 考 本 手 冊，逐 步

發 展 學 校 的 校 本 評 核 。 簡 化 後 的 校 本 評 核 內 容 簡 述 如 下 ： * 
 
 
 

 

 

 

 

 

 

 

項 目  要 求  佔 全 科  
總 分 比 重  

閱讀  
活動  

呈 交 1 個 分 數 。 分 數 須 由 以 下 兩 部 分 組 成 ，

比 重 各 半 ， 包 括 ：  
（ 1） 閱 讀 紀 錄 1 份 ；  
（ 2）1 次 口 頭 匯 報（ 可 接 受 個 人 或 小 組 形 式 ）

或 閱 讀 報 告 ， 必 須 在 課 堂 上 完 成 。  

5% 

日常課

業及其

他語文

活動  

呈 交 3 個 分 數 (中 四、中 五 至 少 各 一 )。分 數 可

來 自 日 常 課 業 或 其 他 語 文 活 動 匯 報 ； 或 二 者

之 組 合 。 其 中 一 個 分 數 的 作 業 必 須 於 課 堂 上

完 成 ， 每 個 分 數 所 佔 比 重 相 同 。  
‧  語 文 活 動 可 採 用 口 頭 匯 報 （ 個 人 或 小

組 形 式 均 可 ） 或 文 字 報 告 。  
‧  日 常 課 業 或 其 他 語 文 活 動 的 數 量 ， 由

學 校 自 行 決 定 。  

10% 

 
上 述 評 核 活 動，容 或 因 涉 及 多 項 語 文 能 力 訓 練 以 致 彼 此 性 質 相 近，惟

每 個 評 分 只 限 顯 示 一 項 評 核 活 動 的 成 績 ， 而 不 得 兼 用 於 其 他 評 核 活

動 。  
 
本 評 分 冊 子 旨 在 說 明 簡 化 後 的 校 本 評 核 實 施 方 法，謹 供 校 長 與 教 師 存

查 、 參 考 。  
 
*只 適 用 於 選 擇 第 1 個 或 第 2 個 推 行 模 式 的 學 校 。  
 
 
 
 
 
 
 
 
 
 
 
 

 



 

 
目 錄  

 
 
 頁 數  
  

（ 一 ） 實 施 意 義  
 

1

（ 二 ） 考 查 目 標  
 

2

（ 三 ） 校 本 評 核 方 法 與 準 則  
 

3

 
 
 
 
 
 
 
 
 
 
 
 
 
 
 
 
 
 
 
 
 
 
 
 
 
 

（一）實施意義  
 
 一 、 提 高 學 習 興 趣 與 信 心  
 
  讓 學 生 多 留 意 日 常 課 業 的 表 現 ， 知 所 改 進 ， 以 及 獲 取 成 功

感，增 強 學 習 信 心。讓 學 生 通 過 參 加 多 姿 多 采 的 語 文 活 動 ，

體 驗 語 文 與 生 活 的 密 切 關 係 ， 俾 能 學 以 致 用 ， 提 高 學 習 的

動 機 和 興 趣 。  
 
 二 、 重 視 學 習 過 程  
 
  語 文 能 力 的 提 升 ，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事 ， 乃 經 不 斷 積 累 所 致 ，

故 日 常 學 習 之 所 得 經 驗 ， 尤 當 重 視 。  
 
 三 、 強 調 語 文 學 習 的 綜 合 性  
 
  語 文 乃 綜 合 的 運 用 ， 尤 其 在 今 日 多 元 化 的 社 會 中 ， 更 不 時

需 結 合 聽 說 讀 寫 各 種 能 力 ， 以 應 付 生 活 上 諸 般 問 題 。 利 用

日 常 多 形 式 的 課 業 與 多 樣 化 的 語 文 活 動 ， 可 為 學 生 提 供 綜

合 運 用 語 文 能 力 的 情 境 與 機 會 ， 有 助 他 們 適 應 現 今 生 活 。  
 
 四 、 養 成 良 好 的 語 文 學 習 態 度  
 
  端 正 學 生 重 視 日 常 課 業 的 態 度 ， 勤 於 學 習 。 鼓 勵 學 生 參 加

各 項 語 文 活 動 時 ， 積 極 投 入 、 認 真 負 責 。  
 
 五 、 鼓 勵 自 主 學 習  
   
  讓 學 生 享 受 更 大 的 學 習 空 間 與 選 擇 權 ， 他 們 可 按 個 人 的 能 力

與 需 要 ， 選 擇 最 能 代 表 一 己 學 習 情 況 和 表 現 的 作 業 ， 作 為 評

核 的 結 果 。 鼓 勵 他 們 自 我 督 促 ， 精 益 求 精 ， 爭 取 最 大 進 步 。  
 
 六 、 師 生 關 係 更 密 切  
 
  於 整 個 學 習 過 程 中 ， 教 師 與 學 生 將 有 更 多 溝 通 ， 包 括 互 相

交 換 意 見 ， 討 論 課 業 的 設 計 與 選 取 ， 以 及 商 議 設 計 活 動 模

式 等 。 在 這 情 況 下 ， 師 生 均 有 不 少 相 互 討 論 、 研 究 、 交 流

的 機 會 ， 故 能 加 深 彼 此 了 解 與 認 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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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減 輕 考 試 壓 力  
 
  減 輕 學 生 須 以 一 次 公 開 考 試 決 定 全 部 學 業 成 績 的 心 理 壓

力 ， 令 學 習 生 活 更 輕 鬆 愉 快 。  
 
（二）考查目標  
 

閱 讀 活 動  
 

一 、  有 否 進 行 質 量 合 宜 的 課 外 閱 讀 。  
 
二 、  有 否 按 個 人 興 趣 或 在 任 課 教 師 指 導 下 ， 廣 泛 閱 讀 不 同 作

品 ； 培 養 主 動 閱 讀 的 習 慣 及 正 確 的 閱 讀 態 度 ， 並 嘗 試 利 用

閱 讀 ， 作 為 自 主 學 習 的 途 徑 ， 以 提 升 一 己 的 語 文 能 力 。  
  
 

日 常 課 業 及 其 他 語 文 活 動  
 
 日 常 課 業  
 
 一 、  是 否 依 照 課 程 準 則 ， 完 成 所 需 的 語 文 日 常 課 業 。  
 
 二 、 能 否 主 動 地 學 習 ， 於 學 習 過 程 中 培 養 自 我 探 索 的 精 神 、 獨

立 思 考 ， 並 通 過 多 樣 化 的 語 文 課 業 、 訓 練 ， 汲 取 語 文 知 識

和 提 升 語 文 能 力 。  
 
 三 、  能 否 於 處 理 日 常 課 業 時 ， 培 養 良 好 的 學 習 態 度 與 習 慣 。  
 
 其 他 語 文 活 動  
 

一 、 有 否 參 加 適 量 而 健 康 的 語 文 活 動 。  
 

二 、 有 否 按 個 人 興 趣 或 在 任 課 教 師 指 導 下 ， 主 動 及 投 入 地 參 加

與 語 文 有 關 的 不 同 類 型 活 動 ， 以 提 升 語 文 能 力 。  
 
 三 、  有 否 於 語 文 活 動 中 體 驗 學 習 語 文 的 樂 趣 ， 或 在 活 動 過 程 中

活 用 語 文 。  

（三）校本評核方法與準則  
 
 閱讀活動  ⎯ 包括閱讀紀錄與閱讀匯報，比重各半，佔全科 5%。  
 
 一、評核方法  
 
 1. 本評核活動利用學生的閱讀紀錄與閱讀匯報而略加規範，

以為教師評核其閱讀活動的依據。（關於閱讀活動與指引的

注意事項，請參閱本科《課程指引》第四章及第六章）。  
 
 2. 閱讀紀錄：  
     學生記錄其平時閱讀的心得，凡以中文表達的書籍、

報刊、雜誌，皆可為閱讀對象。  
     紀錄以書刊為單位，每項紀錄扼要記述讀後的感受或

評論。  
     表達方式由學生自行設計，教師定期或不定期予以指導或

查核。  
      教師就每名學生兩學年閱讀的質、量與紀錄的內容、

技巧，依照考評局所訂準則總評分一次；評分主要針

對學生的閱讀量與閱讀面，感受或評論部分所展示的

語文能力、創造力、批判性思考能力、研習能力、自

我管理能力，以及可能展示的運用資訊科技能力。  
   
   3. 閱讀匯報：  
    學生須於兩年內在課堂上 (亦包括在教師監察下之課外

時間，下同 )完成一份口頭匯報或文字報告。  
    閱讀書籍由學生自行選擇，於指定日期前告知教師，

聽取意見；教師倘認為其選擇欠當，可要求重選，而

學生在取得教師同意後可中途更改其選擇。  
     如採用文字報告，形式由教師決定。如採用口頭匯報，

學生可以個人或小組形式，向全班同學報告，分享其

閱讀心得，並須回應教師、同學的提問；口頭匯報的

日期與時限由教師決定。  
     教師就每名學生在文字報告或口頭匯報（不論小組或

個人）的表現，依照以下的評核準則評分。  
  
  4. 學生須自行保存閱讀活動之有關資料於「學習歷程檔案」

內，善加管理，以備覆核。  
 
 5. 請教師將閱讀活動的分數於中五學年杪一併呈交考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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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評核準則  
 
 1. 只交一個分數，滿分為 20 分，閱讀紀錄與閱讀匯報各以

10 分為滿分。  
 
 2. 教師須依照考評局以下所提供的評分準則分別為閱讀紀錄

與閱讀匯報評分。  
 
     閱讀紀錄  
 

給分 閱讀量與閱讀面  給分 閱讀深度  

5-6
閱讀各類型讀物，大
量而廣泛  3-4

理解準確，感受深刻，
評論言之有據，更有獨
到的見解  

3-4 閱 讀 不 同 類 型 的 讀
物，數量一般  2 領悟讀物的深層意思，

評論明確清晰  

1-2
閱讀量較少，類型亦
不多  1 

基本掌握讀物的主題，
個人見解不多，或觀點
欠明晰  

 * 請 按學 校 本 身 的情 況 為 閱 讀量 與 閱 讀 面訂 定 不 同 程度 的

要求。  
 
  閱讀匯報  
 

給分 匯報內容  給分 匯報技巧  

6-7
理 解 準 確 ， 感 受 深
刻，評論言之有據，
更有獨到的見解  

3 
能 靈 活 運 用 適 當 的 技
巧，表達流暢，予人印
象深刻  

3-5 領 悟 作 品 的 深 層 意
思，評論明確清晰  2 能 嘗 試 運 用 不 同 的 技

巧，表達清晰  

1-2
基 本 掌 握 作 品 的 主
題，個人見解不多，
或觀點欠明晰  

1 
尚能達意，惟欠技巧  

 
 
 
 
 
 

 日常課業及其他語文活動  ⎯ 包 括 日 常 課 業 及 其 他 語 文 活 動 匯

報，佔全科 10%。  
 
  學校必須從以下四個呈分組合中選取其一：  

  組合一：3 個日常課業  
  組合二：2 個日常課業+1 個語文活動匯報(口頭匯報或文字報告) 
  組合三：1 個日常課業+2 個語文活動匯報(口頭匯報或文字報告) 
  組合四：3 個語文活動匯報(口頭匯報或文字報告) 

  所選組合的 3 個分數，中四、中五至少各一。其中 1 個分數的作業

必須於課堂上完成。  
 
 一、  評核方法  
   1. 日常課業  
    本評核活動純粹利用學生日常作業的成績以為其學習

過程的評核結果，教師不必為針對本項評核活動而有

特別的安排。  
    單項能力或綜合能力的日常課業均可接受，惟不接納

校內統測、期考的分數。  
 
   2. 其他語文活動  
     本評核活動要求學生參加校內、校外與語文有關的活

動，並以文字報告或口頭匯報表達其心得，以為教師

評核其參與與語文有關活動的依據。  
      語文活動由學生選擇，於指定日期前告知教師，聽取

意見；教師倘認為其選擇欠當，可要求重選，而學生

在取得教師同意後可中途更改其選擇。  
       如採用文字報告，形式由教師決定。如採用口頭匯報，

學生可以個人或小組形式，向全班同學報告或表演，

展示其學習所得，並須回應教師、同學的提問；口頭

匯報的日期與時限由教師決定。  
       教師就每名學生在文字報告、匯報或表演的表現，依

照以下的評核準則評分。  
 
  3. 學 生 須 自 行 保 存 日 常 課 業 及 其 他 語 文 活 動 之 有 關 資 料 於

「學習歷程檔案」內，善加管理，以備覆核。  
 

4. 請教師將學生所選取的 3 個分數，於中五學年杪呈交考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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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評核準則  
  
   日常課業  
 
   1. 每個課業皆以 10 分為滿分。  
 
   2. 各個課業所針對的學習目標容或不同，所運用的語文能力

亦可能有異；教師評分時可因應實際需要，參考考評局為

本科公開考試而訂定的語文能力等級描述。  
 
  其他語文活動  
 
   1. 每個文字報告或口頭匯報皆以 10 分為滿分。  
 
   2. 教師須依照考評局以下所提供的評分準則為文字報告或口

頭匯報評分。  
 

給分  匯報內容  給分 匯報技巧  

6-7 
參與活動的經歷豐富，

感受深刻，更有獨到的

體會  
3 

能 靈 活 運 用 適 當 的 技

巧，表達流暢，予人印

象深刻  

3-5 
尚能根據參與活動的經

歷表達個人體會  2 
能 嘗 試 運 用 不 同 的 技

巧，表達清晰  

1-2 
記述活動的經歷為主，

體會甚少或嫌膚淺  1 
尚能達意，惟欠技巧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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